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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

真了解与核查，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相关

调整事项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

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回购价格

调整为不高于 12.97 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依据、回购注销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一致同意公

司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14 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141,144股限制性股票。 

三、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1、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将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届满，公司本次解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发生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截至目前本次可解锁的激励

对象已满足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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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未违反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除锁定期将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届满外，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其他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同意办理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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